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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體 工 商 户  - 2007 開 放 措 施  

1. 在 《 安 排 》 2007 年 開 放 措 施 中 ， 有 否 增 加 香 港 居 民 在 內

地 開 設 個 體 工 商 戶 的 營 業 範 圍 ？ 詳 情 如 何 ？  

 

 自 2008 年 1 月 1 日 起，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可

在 六 個 新 增 的 營 業 範 圍 內 設 立 個 體 工 商 戶 ， 包 括 ： 計 算

機 服 務 業 、 軟 件 業 ； 與 道 路 運 輸 相 關 的 裝 卸 搬 運 ； 其 他

運 輸 服 務 業（ 不 包 括 國 際 貨 代 和 快 遞 業 務 ）； 倉 儲 業 ； 及

筆 譯 和 口 譯 服 務 （ 僅 限 於 商 務 活 動 ）， 但 不 包 括 特 許 經

營 。  

 

香 港 居 民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開 設 的 個 體 工 商 戶 ， 其 從 業 人 員

不 得 超 過 8 人 ， 而 倉 儲 業 的 營 業 面 積 亦 不 得 超 過 300 平

方 米 。  

 

2.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，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開 設 個 體 工 商 戶 ， 應 辦

理 甚 麼 手 續 和 遵 守 甚 麼 法 規 ？  

 

 本 署 網 站 的 《 安 排 》 服 務 業 資 料 庫

(ht tp : / /www. t id .gov .hk / tc_ch i /cepa / t radese rv ices / t rade_serv i
ces_requ i rement .h tml#Dis t r ibu t ion_ ind iv idua l ) 備 有 投 資 便

覽 ， 列 出 有 關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開 設 個 體 工 商 戶 適 用 的 主

要 法 律 法 規 和 行 政 規 章 、 獲 准 營 業 範 圍 、 經 營 限 制 、 登

記 手 續 等 ， 歡 迎 瀏 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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